兴安县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
预算草案的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1年1月29日在兴安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
兴安县财政局 李 芳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全县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21年预算草案提请兴安县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其他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复杂局面，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全县上下坚持以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统领，认真落实县委的决策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我局紧扣积极财政政策落实落地，战疫情、强保障、促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作出财政新的贡献。全年全县组织财政收入完成8589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84700万元的101.41％，同比减少29116万元，下降25.32％。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99737万元，同比增加10932万元，同比增幅3.79%。其中：民生支出完成250086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3.44%。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32716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8601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27200万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2300万元、调入政府性基金239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777万元、上年结余10382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32716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99737万元、上解支出1239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2300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086万元，扣除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专款11798万元，收支平衡。
1.收入预算执行情况。2020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860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47225万元的102.91%，同比减少32448万元，下降40.0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29879万元，下降3.29%；非税收入完成18722万元，下降62.67%。
2.支出预算执行情况。2020年一般预算支出29973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1.54%，同比增长3.79%。按功能分类科目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9102万元，公共安全支出12977万元，教育支出59030万元，科学技术支出476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690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4426万元，卫生健康支出39334万元，节能环保支出3715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4770万元，农林水支出41691万元，交通运输支出7338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540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879万元，金融支出185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319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7147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175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141万元，债务付息支出2701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3万元，其他支出2万元。
3.总预备费执行情况。全县年初安排总预备费2200万元，全年动用预备费2200万元。主要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因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具体情况均已反映在相关支出科目中，并且在2020年调整预算中报县人大常委会批准。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政府性基金总收入168039万元。其中：当年基金收入5416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70.3%；上级补助收入13067万元；专项债券收入93500万元；上年结余7309万元。
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168039万元。其中：当年基金支出124886万元；调出资金23900万元；年终结余9253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0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9956万元，完成预算的101.61%；支出35600万元，完成预算96.12%。收支相抵，当年结余4356万元，年终滚存结余26900万元。其中：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1780万元，支出9399万元，当年结余2381万元，年终滚存结余23421万元；②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8176万元，支出26201万元，当年结余1975万元，年终滚存结余3479万元。
各位代表，以上报告的执行数均为快报数，具体执行情况详见预算草案，最终执行结果以决算数为准。
（四）政府债务基本情况
1.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20年自治区核定我县政府债务限额2502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7790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72300万元。
2.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截至2020年底，我县政府债务余额24684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75591万元，占比30.62%，专项债务余额171250万元，占比69.38%。全县政府债务余额均控制在政府债务限额以内。
3.政府债券发行及安排使用情况
2020年我县新增政府债务93500万元，均通过发行新增政府债券举借。2020年收到转贷新增债券9350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0万元，专项债券93500万元，主要用于供水、医院、教育、文化旅游基础设施、产业园、污水处理、棚户区改造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及支持中小银行发展。
2020年我县发行再融资债券2300万元，用于偿还以前年度到期债务。
4.政府债务还本情况
2020年全县政府债务还本（含再融资）23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还本2300万元（再融资还本2300万元），专项债务还本0万元。
（五）落实人大预算决议和重点工作情况
1.全面保障教育经费。全年安排教育资金含上级专项资金59030万元，其中项目建设资金3500万元，教育民生资金49570万元，其他资金5960万元。包括教育工资、五险一金、绩效33000万元；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生均公用经费10986万元；高中、中职学生免学费补助资金210.72万元；贫困学生生活费补助967.24万元，受益学生达18753人次；教育其他民生资金4047万元。2020年落实了义教老师工作待遇问题，补发了2019年义教老师年度考核岗位津贴和班主任津贴。
2.助力脱贫攻坚收官之战。2020年安排县级扶贫专项资金2070万元，同比增长10.34%，全年已拨付2070万元。收到上级专项扶贫资金5503.9万元，同比增加1615.59万元，增幅达41.55%，为我县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其中疫情期间建档立卡贫困户稳岗补贴（含外出务工交通补贴）186.6万元，扶贫车间带动就业奖补20.2万元，助力贫困户稳固脱贫。
3.全面落实社保提标政策。2020年社会保障类民生资金支出完成107998万元，其中：基本公共卫生支出9910万元、民政各类保障支出12300万元、社会保障养老支出43155万元、社会保障医疗支出32008万元、退役安置及优抚抚恤等各类补助支出8930万元、残疾人事业发展支出255万元、就业培训各类支出1080万元和基层村级服务所360万元。
4.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经费保障。2020年财政实际支出疫情防控资金合计1632.83万元，其中：拨付中央资金961.11万元，自治区资金36.2万元、县本级预算资金635.52万元。主要用于为全县群众免费提供中药预防汤剂；紧急采购防护服、红外线体温枪、医用口罩等防疫物资，确保防疫一线工作人员防护措施落实到位；按照县委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安排，为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落实了临时性补助政策，全力做好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资金保障工作。
5.积极支持重点项目建设。我县对重点建设项目进行了跟踪管理，确保按工程进度拨付资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全年共拨付项目建设资金38457.15万元。其中棚户区改造项目10000万元，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改造项目5973万元，灵渠展示中心4872万元,保障性安居住房4202万元，西绕路建设项目3000万元，天网工程1294.25万元，县乡联网工程1250万元，灵渠修缮工程1113.92万元，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项目1008万元，汽配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项目611万元，第三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821万元，五里峡直供水备用水源建设项目689万元，界首红军街修缮工程281万元，“红色文化旅游”线路警卫保障项目100万元，其他3241.98万元。
6.关于落实人大审查意见情况
认真落实兴安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对2019年财政决算、2020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20年预算调整方案的审查意见。
按照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以及人大财经委审查意见的要求，集中力量发展实体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突出抓好财源建设，管好用好财政资金，加强债务监管，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不断注重民生支出，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同时，及时报送县人大常委会审议2019年财政决算、2020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2020年预算调整方案，按照县人大的审议意见，及时组织人员制定落实整改措施，并上报县人大审查。
各位代表，2020年财政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县人大县政协加强监督、关心支持的结果，也是乡镇党委政府、县直各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在预算执行中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受减税降费、抗击疫情优惠政策影响，主体税种减收严重，地方财政增收困难;二是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运行面临较大压力；三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一些领域财政资金低效无效问题仍然较为突出。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通过进一步强化措施来逐步加以解决。
二、2021年预算草案初步方案
根据区、市预算编制精神，为全面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结合积极财政政策要求和财力状况，提出2021年财政预算初步方案。
（一）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兜牢“三保”底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全县“十四五”开好局做好财政保障。
（二）预算编制的原则
1.切实保障重点支出。预算安排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确定的中心工作和重点项目建设，落实法定支出、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兜牢“三保”底线。
2.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取消低效和无效支出;继续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从严从紧控制“三公”经费预算。
3.强化零基预算理念。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建立完善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预算分配机制;进一步规范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完善项目滚动清理机制，对到期项目进行甄别清理，归并或撤销小散项目，改变部门预算长期固化、只增不减的分配格局。
4.严格预算刚性约束。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坚持“先预算后支出、无预算不支出”，部门新增支出需求原则上通过调整支出结构解决，一般不再追加预算。
（三）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１.县本级收支预算安排情况
（1）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1年预计全县组织财政收入90650万元，比2020年85890万元增加4760万元，增长5.5%。其中：税收收入75250万元，同比增加8082万元，增幅12%，非税收入15400万元，同比减少3322万元，下降17.7%，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31.12%。
2021年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488万元，同比增加887万元，增长1.8%；加上税收返还740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130277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6779万元、调入资金50000万元、动用稳定调节基金12086万元、上年结余收入11798万元，2021年预计财政总收入为267832万元。
（2）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安排267832万元，其中：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0835万元；上解上级支出897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6100万元，收支平衡。
（3）一般公共预算中预备费安排情况。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预备费2600万元，用于预算执行中因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以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科目安排如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1879万元，公共安全支出11889万元，教育支出27957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740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38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7399万元，卫生健康支出46594万元，节能环保支出7517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8925万元，农林水支出24307万元，交通运输支出2739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5296万元，商业服务等支出538万元，金融支出150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91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2541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536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204万元，预备费2600万元，债务付息支出2701万元，债务发行费20万元。
2.溶江镇收支预算安排情况
（1）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1年预计全镇组织财政收入1820万元，比2020年1453万元增加367万元，增长25.3%。其中：税收收入1700万元，同比增加300万元，增幅21.4%，非税收入120万元，同比增加67万元，增长126.4%，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7.2%。
2021年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98万元，同比增加211万元，增长43.3%；加上税收返还7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4726万元（含教育部门及卫生院工资性支出补助），2021年预计财政总收入为5395万元。
（2）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安排5395万元，其中：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26万元；上解上级支出3569万元（主要是教育部门及卫生院工资性支出上解），收支平衡。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1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安排97852万元，其中：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726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330万元、上年结余9253万元；政府性基金总支出安排97852万元，其中：当年支出安排38949万元、调出资金50000万元，还本支出3000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5903万元。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1年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42052万元，支出38358万元，收支相抵，当年结余3694万元；加上上年结余26900万元，年终滚存结余30594万元。其中：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2683万元，支出10187万元，收支相抵，当年结余2496万元，年终滚存结余25917万元；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9369万元，支出28171万元，收支相抵，当年结余1198万元，年终滚存结余4677万元。
（六）政府债券收支预算和安排使用情况
目前我县尚无自治区提前下达2021年政府债务新增限额，因此预算草案中暂无新增政府债券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七）2021年财政工作重点
我们将围绕上述预算安排，以改革再出发的坚定决心，坚持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攻坚克难，真抓实干，推动我县财政预算管理工作取得新突破、新成绩。 
1.坚持培财源强征管，始终绷紧收入这根弦不放松。要切实压实部门责任，创新征管举措，科学应对减税降费、新冠肺炎疫情等对财税收入的影响；创新考核机制，调动部门积极性，确保组织财政收入增长5.5%目标顺利完成。加快综合治税平台建设，县人民政府组织各部门协调联动，强化综合治税，压实工作责任，在全县范围内树立财源意识，形成抓征管促增收的强大合力。
2.压支出落实“三保”。硬化预算约束，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提高支出进度的均衡性；按照“保重点、控一般、促统筹、提绩效”要求，积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严控“三公”经费，继续压缩一般性支出；统筹整合各项资金，着力盘活用好存量资金，集中更多财力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领域。
3.增投入保障民生。进一步加大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领域投入，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落实配套资金，完善后续监管；加强扶贫领域资金监管，认真落实财政脱贫政策，加快整合脱贫资金和涉农资金，动态监控扶贫资金执行使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4.用好绩效杠杆作用，全面加强财政管理
一是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审核，重点审核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能的相关性、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实现绩效目标所采取措施的可行性、所需资金的合理性，并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
二是加强预算绩效评价。全面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实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与预算执行“双监控”，及时掌握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和预期效果；开展绩效自评工作，重点选择部分资金规模较大和社会公众关注的发展类、民生类项目，组织专家或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评价，并逐步提高纳入评价范围的资金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三是加强评价结果应用。建立绩效报告制度及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机制，把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预算安排和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各位代表：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与转换之年，宏观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因素多，减收增支形势严峻，财政收支矛盾依然十分突出。财政部门将继续深化财政改革，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做好新时代财政工作，努力开展财政改革新局面，为兴安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兴安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附件:1.兴安县2021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支表（草案）       
 2.兴安县政府性基金2021年收入预算（草案）
3.兴安县政府性基金2021年支出预算（草案）
4.兴安县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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